
仙政办〔2021〕43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仙游县

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仙游县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1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仙游县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47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21〕29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莆政办〔2021〕62号）,加快推动我县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科学作业、精准作业、安全作业”发展目标，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作为助力乡村振兴、促农增收重要举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作业能力、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益，为防灾减灾、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修复等提供坚实保障。

二、发展目标
到2025年，形成组织完善、服务精细、保障有力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军地协同、综合监管”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机制运行更为顺畅，人工影响天气现代化水平和精细化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综合防范安全风险能力稳步增强。
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质量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人工影响天气综合能力达到省内先进县级行列。

三、主要工作任务

（一）完善人工影响天气监测体系

加强地面气象监测站网优化调整，新增布设X波段双偏振雷达2部。提升我县云水资源立体监测能力，为人工影响天气监测预警、指挥作业和效果评估提供基础支撑。（县气象局）
夯实人工影响天气业务指挥能力

接受莆田市人工影响天气区域指挥中心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智慧指挥平台统一指挥，提升指挥调度效率和区域协同水平。运用我县干旱灾害历史数据和重要农产品灾害风险精细化评估，建立精细到乡镇（街道）的干旱灾害风险区划。编制全县人工增雨抗旱服务作战图、周年服务一览表和年度工作计划。（县气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力建设

优化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布局，加强现有3个地面流动站点标准化建设，新增1个标准化固定作业点。在水库承雨区、重要生态保护区补充建设布设1套远程智能遥控地面暖云催化剂发生器，基本实现全县人工增雨作业可保障面积全覆盖。更新具有安全加密装置的1套地面火箭发射装置。（县气象局、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仙游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提升人工影响天气安全作业能力 

集中在市级存储作业弹药，县公安部门要及时协助办理弹药运输许可证。全面实施作业装备安全技术提升行动，实现火箭发射系统安全锁定装置加装率达100%。应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装备弹药运储、作业点、作业实施的实时远程监控。加快列装更高安全性能的作业装备，限期淘汰落后和老旧装备。（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气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增强人工影响天气科技创新能力 

开展自然云降水、气溶胶等人工影响天气基础研究，着力在云水资源评估、作业条件监测预报、作业催化、效果检验和评价等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气象部门要定期参加全市气象行业系统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作业人员业务能力。（县气象局）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军地协同、齐抓共管”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县级人工影响天气协调会议工作规则（县本级工作规则见附件），统筹协调各地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制机制、政策法规、规划布局、科技创新和安全监管等重大事项。（县级人工影响天气协调会议制度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大财政投入

要健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经费保障机制，每年将人工影响天气系统运维、设备更新、安全管理、科技创新、队伍建设等相关经费列入政府预算，确保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各需求部门、企业执行政府购买人工增雨作业服务机制，实施动态化人工增雨作业。（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局、仙游生态环境局、县林业局，县气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落实安全监管

各部门要加强人工影响天气火箭弹规范化存储运输、作业安保、人员政审备案、作业站点巡查等环节安全监管，形成齐抓共管的人工影响天气综合安全监管工作局面。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为公益性科普宣传的重要内容融入防灾减灾基地和科普场馆等建设内容，推进人工影响天气科普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全社会对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认识。（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科技局、县气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健全指挥作业队伍

建立健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充实专业指挥（作业）队伍，定期对专业指挥（作业）业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业务指挥能力和科学作业能力。要健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劳动保护、人身意外伤害和公众责任保险等保障制度，按规定落实津补贴政策，保障合理待遇，进一步稳定人员队伍，提升队伍素质。（县气象局，县科技局、县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附件：仙游县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规则

附件

仙游县人工影响天气

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规则

为进一步加强部门合作、军地协同，提高我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能力和安全监管水平，经县政府同意，建立仙游县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工作规则如下：
一、主要任务
（一）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二）根据有关方针、政策，审定我县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政策、发展战略和规划以及跨部门、跨乡（镇）的作业计划。

（三）协调推进人工影响天气重点工程建设、重大科技攻关、重大活动保障、安全生产联合监管、空域使用等工作。

（四）针对全县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重大问题组织调查研究，向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总召集人,县气象局负责同志、县政府办公室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

联席会议成员由县政府办、发改局、科技局、公安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林业局、县气象局等13个单位，县气象局为牵头单位。

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气象局，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县气象局分管业务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工作组，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

三、议事规则

（一）联席会议原则上每两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根据县领导指示或工作需要，可以临时召开全体会议、部分成员单位会议，可以邀请其他部门或专家参加会议。

（二）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向牵头单位提出会议议题。

（三）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征求成员单位意见后印发，同时抄报县政府。  

四、职责分工

县气象局：负责全县人工影响天气的管理工作和发展规划实施，会同有关部门制订重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计划；负责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管理和统一指挥，适时组织实施人工增雨作业；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布局进行调整；负责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业务能力建设和科学研究。
县政府办：负责对联席会议相关工作给予指导和协调。

县发改局：负责协调有关人工影响天气的发展规划，支持人工影响天气重大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

县科技局：支持人工影响天气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成果推广应用。

县公安局：负责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所涉及的民爆物品的运输安全监管，协调民爆仓库协助存储。

县财政局：负责安排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等有关经费。

县自然资源局：根据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需要，提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需求。

仙游生态环境局：根据环境保护需要，提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需求。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人工影响天气弹药运输专业车辆规范承接业务。

县水利局：根据抗旱、水资源开发利用等需要，提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需求。

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农业农村工作需要，提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需求。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涉及安全生产的协调指导和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有关工作；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生产检查和事故防范;根据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要，提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需求。

县林业局：根据林业生产工作需要，提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需求。
抄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办公室。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1月23日印发  


